
主日讀經示範－撒母耳記下第二十三章 
【讀經範圍】 

  撒母耳記下第二十三章 

【事實問答】 

d 大衞末了的話 二三 1～7。 

（問：大衞如何作為神說話的憑藉？） 

＊ 撒下23:1【以下是大衛末了的話：耶西的兒子大

衛，那被興起得高位，為雅各的神所膏，以色列

的美歌者，宣告說，】 

＊ 撒下23:2【耶和華的靈藉着我說，祂的話在我舌

頭上。】 

＊ 撒下23:3【以色列的神說話，以色列的磐石對我

說，那以公義治理人，存對神的敬畏執掌權柄的，】 

（問：在大衞末了的話中，大衛對神有怎樣的認識？） 

＊ 撒下23:3【以色列的神說話，以色列的磐石對我

說，那以公義治理人，存對神的敬畏執掌權柄的，】 

＊ 撒下23:4【祂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無雲的早晨，

如雨後的晴光，使地發生嫩草。】 

＊ 撒下23:5【我的家在神面前豈非如此？因祂與我

立了永約，這約凡事皆有安排，盡得保全。我的

一切救恩，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祂豈不使其生長

發旺？】 

（問：大衛的頭三個勇士是哪三位？並為大衛作了什麼？） 

＊ 撒下23:8【大衛勇士的名字記在下面：他革捫人

約設巴設，又稱伊斯尼人亞底挪，他是軍官的統



領，一時擊殺了八百人。】 

＊ 撒下23:10【他起來擊殺非利士人，直到手臂疲乏，

手黏住刀把；那日耶和華大行拯救，百姓轉回，

在以利亞撒後頭專專剝取財物。】 

＊ 撒下23:12【沙瑪卻站在那塊田中間，救護那塊田，

並擊殺非利士人；耶和華又大行拯救。】 

 

 
【禱背經節】 

撒下二十三 5 節 

【聖經學習單】 

1. _________藉着我說，祂的話在我_________上。（2） 
2. 我的家在神面前豈非如此？因祂與我立了_________，

這約凡事皆有安排，盡得保全。我的一切救恩，和我

一切所想望的，祂豈不使其_________？（5） 
3. 大衛勇士的名字記在下面：他革捫人約設巴設，又稱

伊斯尼人亞底挪，他是_________，一時擊殺了八百人。

（8） 
 

 

聖經學習單答案 : 1. 耶和華的靈，舌頭；2. 永約，生長發

旺；3. 軍官的統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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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大衞末了的話 二三 1～7。 

（問：大衞如何作為神說話的憑藉，？） 

＊ 撒下23:1【以下是大衛末了的話：耶西的兒子大

衛，那被興起得高位，為雅各的神所膏，以色列

的美歌者，宣告說，】 

＊ 撒下23:2【耶和華的靈藉着我說，祂的話在我舌

頭上。】 

＊ 撒上16:13註1【耶和華的靈衝擊大衛，印證撒母

耳用油膏大衛這事。這與為着救恩的生命無關，

乃與為着外面行動的能力有關。…耶和華的靈離

開掃羅，有惡靈從耶和華那裏來驚擾他，（14，）

這進一步印證，神已經揀選了他以外的人。】 

（問：在大衛末了的話中，大衛對神有怎樣的認識？） 

＊ 撒下23:5【我的家在神面前豈非如此？因祂與我

立了永約，這約凡事皆有安排，盡得保全。我的

一切救恩，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祂豈不使其生長

發旺？】 

＊ 賽55:3【你們要到我這裏來，側耳而聽，你們的

魂就必得活；我必與你們立永遠的約，就是向大

衛所顯確定的憐憫。】 

＊ 賽55:3註1【在五五～五六章，基督作耶和華的僕

人，並作三一神的具體化身，作為活水，乃是給

以色列永遠的約，就是向大衛所顯確定的憐憫，

與以色列的亨通有關。這樣，祂就是給以色列之

神聖供備的中心。（1～5。）】 



＊ 賽55:3註3【…保羅將確定的憐憫繙作『大衛那聖

的，那可靠的。』然後在該章35節，他指明這聖

的、可靠的事物，就是復活的基督自己。（見徒

十三34註1。）保羅的解釋由本章4節得着印證。

基督成為肉體，把神當作恩典帶給我們，（約一

14，16～17，）然後祂被釘死，復活，好在復活

裏成為那給我們確定的憐憫。…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本章思路】 

本章一至七節乃是大衛末了的話，這些話乃是耶西

的兒子大衛的宣告、是那被高舉者的宣告，因着大衞蒙

神揀選並為雅各的神所膏，耶和華的靈得以藉着他說話，

耶和華的話在他口中。3-4節所說的那一位是以色列的

盤石，又如日出的晨光，如無雲的清晨，像雨後的晴光，

使地發生嫩草，這一位乃指大衛（豫表基督），並且他

家在神面前也是如此，因為神與他立了永遠的約，凡事

為他安排，堅定穩固。 

八至三十九節則說到大衛的勇士，八至十二節中首

先提到頭三個勇士，是約設巴設（軍長的首領）、以利

亞撒和沙瑪，十三至二十三節有第二批的三個勇士，他

們從伯利恆的井裏打水給大衛喝。而亞比篩是這三個勇

士的首領，在三十個勇士裏是最尊貴的，作了他們的首

領，只是不及前三個勇士。比拿雅，比那三十個勇士尊

貴，只是不及前三個勇士，他被大衛立為護衛長。最後

二十四至三十九節列出三十個勇士的名字，其中包括大

衛用計殺死的烏利亞。 


